宿州市埇桥区人民法院转移支付资金2024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1.中央下达政法转移支付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我院2024年度中央下达政法纪检监察转移支付资金预算745万元，实际下达745万元，资金到位率100%.中央政法转移支付资金重点保障了我院办案所需的有关费用。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4年政法资金到位745万元,均在文件下达5个工作日内至埇桥区人民法院财政统一支付平台。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自政法转移资金下达到位后，全部用于法院日常办公设备购置以及办案业务等开支。745万元具体支出如下：办公设备（固定资产）19.81万元，差旅费150万元，办公费82.19万元，邮电费150万元，委托业务费59万元，维修（护）154万元，被装购置费60万元，劳务费70万元。我院745万元政法转移支付资金其中4万元为扫黑除恶专项资金，用于我院扫黑除恶小组办案过程中的差旅费、办公费以及扫黑除恶宣传费用。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严格按照相应的规章制度，规范合理开支各项经费。符合国家财务管理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手续和流程；不存在挪用或虚假列支等情况。保证会计核算准确，财务资料完整。
（二）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中央下达2024年政法纪检监察转移支付资金745万元，均已下达至埇桥区人民法院财政统一支付平台，全部用于法院日常办公设备购置以及办案业务等开支。745万中用于办案业务725.19万元，装备业务19.81万元。支持法院办案数量35828件，支持法院装备51台。提高了法院的办案和装备经费水平、提高了案件当事人和法院干警满意度。
（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中央下达2024年政法纪检监察转移支付资金745万元，全部用于法院日常办公设备购置以及办案业务等开支。745万用于支持法院办案数量35828件，支持法院装备51台。我院2024年开展司法救助案件数量22件，司法救助费用均用我院财政返还的非税收入资金，未用转移支付资金支付司法救助。
（2）质量指标。
   照省高院及相关法律法规关于机关财务使用管理办法合理安排、支出政法转移资金。

（3）时效指标。
地方财政部门在收到转移支付资金后，在5个工作日内下达至埇桥区人民法院，保障了我院审判和执行的顺利进行。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经济效益指标。
中央下达的745法纪检监察转移支付资金,全部用于法院日常办公设备购置以及办案业务等开支,完成预期目标，人民群众在案件中充分感受到了我院工作人员办案的公平公正，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当事人满意度＞95%，案件当事人对于法官以及法院其他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和服务态度等有良好的评价。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存在的问题
1.由于近年来案件数量逐年增加，政法转移支付资金已不能满足正常办公需求。
2.考核机制不够完善，资金使用的绩效评价工作有待进一步完善。
（二）改进措施
1.适当增加资金，以更好保证办案效率。
2.完善资金使用考核机制。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根据相关文件要求绩效自评结果已及时、准确公开。
五．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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